


（四）釋例

假設某證券商於某日所從事之交易，為其自營部門買入台積

電90,000股，及受客戶委託賣出鴻海120,000股。但由於交

易員敲單時發生錯誤，誤植原買進台積電90,000股為賣出而

導致錯帳。此外，委託賣出鴻海股票之客戶亦因故無法如期

交付證券完成交割，致證券商須申報該客戶違約。由於該證

券商於交割日沒有足額的台積電及鴻海股票可完成交割，因

此必須向證交所申請辦理交割借券，再由證交所通知集保公

司啟動交割借券系統辦理借券。

以下依據台積電及鴻海股票於交割借券系統出借券庫中之假

設出借狀態，說明證券商申辦交割借券之處理流程。

     交割借券制度簡介

（一）交割缺券之處理

依照目前證券市場結算交割制度，證券商須於交割日將

所受託賣出或自行賣出之有價證券對市場完成交割。然

而，當證券商因受託或自行買賣發生錯帳，投資人不如

期交付所賣出之證券導致違約，及境外華僑與外國人申

報遲延交割等情事時，則可能會發生欠券而無法於交

割日完成交割的情形。為解決此一問題，1996年9月之

前，證交所對於證券商發生欠券無法交割者，規定由賣

方證券商出具證券支付憑單及同於成交金額之擔保，由

證交所認許後交由買方證券商收執以完成交割。在1996

年9月之後，證交所實施交割借券制度，規範證券商發

生應付證券交割不足時，證券商可向證交所申請經由交

割借券系統借券完成交割。其後，證交所陸續於2006年

8月開放開辦證券借貸業務之證券商得以其券源（自有

有價證券、自證券交易所借券系統借入之有價證券，及

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取得之融資買進擔保證

券）用於履行交割義務，及於2006年12月開放證券商得

以自營部門證券抵交割。

（二）交割借券與交易借券之差異

（三）交割借券系統之相關規定

我國現行借券制度比較表

交 割 借 券 交 易 借 券

辦理機構 證交所 證交所 證券商、證金公司

借券人

因錯帳、委託賣出

人違約或遲延等事

由而無法履行交割

之缺券證券商。

國內外特定機構

法人。

在證券商訂立委託

買賣契約逾三個月

以上的投資人。

出借人
在集保有劃撥帳戶

之投資人。

國內外特定機構

法人。

辦理有價證券借貸

業務之證券商、證

金公司。

借券用途
僅得用於履行交割

義務。

除於證券市場賣出外，尚得進行：

1.返還借券或證券權益補償，

2.融券賣出之現券償還，

3. 認購（售）權證、股票選擇權或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金融商品之履約

4. 因應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之實物申購或買回等用途

交割借券系統之相關規定

辦理機構 證交所

借券人

受託或自行買賣發生錯帳，或委託人發生違約交割或

遲延交割等情事導致欠券，而無法於交割日完成有價

證券交割之證券商。

出借人 在集保有劃撥帳戶之投資人（個人或法人）。

出借費率限制

費率上限為該種有價證券收盤價格百分之七（即日利

率7%）。出借人可在每日0.01% ~ 7.00%的費率間距

中，自行訂定出借費率。

出借單位 千股整

取借方式

借券證券商於申請借券後，集保公司經彙整市場各類

有價證券之缺券總量，再依出借人所訂出借費率，由

低而高依序辦理取借，當相同費率之出借數量超過所

需數量時，則以隨機方式取借。

借券費率之決定 依所取借之費率計算加權平均數。

出借人權益

1.  交割借券期間僅為一天，因此出借人出借證券時亦

可賣出持股，其股票賣出權益不受影響。

2. 出借人可賺取一天的出借證券收入。

3.  出借之有價證券遇除權除息時，借券證券商即依該    
有價證券權息價值，以現金補償出借人。

稅務處理

1.  借券證券商應開立出借證券收入(屬於非固定資產

租賃收入)之扣繳憑單，及出借證券權息補償 (屬於

其他收入) 之免扣繳憑單予出借人。

2.  借券證券商於次年初寄送「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

憑單」資料予出借人，以供辦理所得稅申報事宜。

證券商申辦交割借券之處理流程

日期 處理流程

交易日 某證券商發生自營商超賣台積電90,000股，及其客戶違約

賣出鴻海120,000股。

交割日 證券商於本日無法完成交割，故向證交所申報自營商超賣

台積電90,000股，及投資人賣出鴻海120,000股發生違約，

並辦理交割借券，以因應交割之需。證交所即通知集保公

司辦理借券。

借券日 集保公司依出借人所訂出借費率，由低而高依序辦理取借。

＊ 平均借券費率=（出借數量(股)x每日出借費率）之總和 / 
出借數量之總和

1.台積電股票：

  (1) 依每日出借費率0.01%向甲取借10,000股，每日出借費

率0.02%向乙取借30,000股，每日出借費率0.03%向丙

取借50,000股，合計取借90,000股。丁因出借費率較高

而未被系統取借到。

  (2) 平均借券費率=(10,000 x 0.01%+30,000 x 0.02%+50,000 
x 0.03%) / (10,000+30,000+50,000)=0.0244%

2.鴻海股票：

  (1) 依每日出借費率0.01%向戊取借20,000股，每日出借費

率0.02%向己取借40,000股，每日出借費率0.03%向庚

取借60,000股，合計取借120,000股。辛因出借費率較

高而未被系統取借到。

  (2) 平均借券費率=(20,000 x 0.01%+40,000 x 0.02%+60,000 
x 0.03%) / (20,000+40,000+60,000)=0.0233%

借券日

次日

出借人往來證券商將出借收入匯入出借人之指定銀行。

＊ 出借收入=出借證券收盤價x出借數量(股) x每日出借費率

1.甲的出借收入= $ 47 x 10,000 x 0.01% = $ 47

2.乙的出借收入= $ 47 x 30,000 x 0.02% = $282

3.丙的出借收入= $ 47 x 50,000 x 0.03% = $705

4.戊的出借收入= $ 80 x 20,000 x 0.01% = $160

5.己的出借收入= $ 80 x 40,000 x 0.02% = $640

6.庚的出借收入= $ 80 x 60,000 x 0.03% = $1,440


